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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08/2021_2022__E5_9B_BD_

E5_AE_B6_E7_A8_8E_E5_c80_308393.htm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

中韩税收协定第二议定书有关条款解释的通知（国税函

〔2007〕334号）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国家税

务局、地方税务局： 我国与韩国税收协定（以下简称“中韩

协定”）第二议定书已于2006年7月4日起生效执行。为便于

理解和有利于各地执行，现对该议定书第一条的规定解释如

下： 该条旨在防止纳税人不适当地享受税收协定的待遇。具

体是指，作为缔约国一方居民的公司、信托或其他实体（以

下简称“公司”），如果由非居民（不论一人或多人、个人

或团体）直接或间接拥有或控制，并且与其由本国居民所拥

有或控制的情形相比，实质性地减少了所得税额，则该公司

从缔约国另一方取得所得时，不能适用中韩协定。但是，从

事积极经营活动的除外。例如，某韩国公司的股东全部为其

他国家居民（韩国的非居民），如果韩国税务机关 在考虑和

实施了法律规定的任何优惠措施之后，向该公司征收的所得

税比该公司全部由本国居民拥有的情况下减少了50%，那么

当该公司有来自中国的所得时，尽管其为韩国居民，也不能

享受中韩协定待遇。但是，如果该公司在韩国的应纳税所得

额中有至少90% 是来源于积极的贸易或经营行为而不是投资

业务，则该公司有权适用中韩协定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

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